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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文 件 
 

北化大校办发〔2018〕9 号 
 
 
 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特殊困难教职工 

周转房租住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《北京化工大学特殊困难教职工周转房租住管理办法》经

2018 年 1 月 20 日第 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附件：北京化工大学特殊困难教职工周转房租住申请表 

 
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

2018 年 3 月 16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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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 

特殊困难教职工周转房租住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体现学校对住房困难教职工的关爱，帮助教职工

解决临时住房困难，促进学校和谐发展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教职工是指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。 

第三条 夫妻双方均为学校教职工的, 只能单方申请周转房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成员包括： 

（一）申请人及配偶； 

（二）未成年子女； 

（三）已成年的未婚子女，包括在校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

成年子女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在连续 6 个月拥

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，包括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个人按规定

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工资性收入、经营净收入、财产性收入

和转移性收入及其他可支配收入。 

第六条 依本办法申请周转房的教职工，周转房使用及租房

补贴期限均为三年。周转房的收费、管理等按《北京化工大学教

职工周转房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七条 每次申请后经审核通过的人数上限为五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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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组织机构及职能 

第八条 学校成立住房困难教职工审核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审

核小组”）： 

组长：分管工会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校工会常务副主席、教代会福利委员会成员 

组员：财务处、人事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各分工会主席、

各学院行政副院长、各学院教师代表 1名。 

办公室设在校工会，办公室主任由工会常务副主席担任，审

核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开展。 

    第九条 办公室接收住房困难教职工的申请，组织审核小组

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审核，提出审核建议并提交校长办公会审

议，校长办公会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期后开始实施。 

第三章  申请条件 

第十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职工，可申请周转房： 

1、家庭成员在北京无住房且因家庭成员发生重大疾病或意

外;  

2、家庭成员在北京无住房且因国家、北京市、学校重大事

项或工程必须搬出原使用房屋的。 

第四章  补贴政策 

第十一条 符合条件的教职工经学校审核批准后，学校可为

申请人提供一套周转房（家庭成员为 2人及以下的安排一居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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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房源充足的情况下家庭成员为 2人以上的安排两居室）作为临

时居住场所，同时享受学校租房补贴 40 元/月/平米。 

第五章  工作流程 

第十二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条的教职工填写《北京化工大学

特殊困难教职工周转房租住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一），每年 4 月

30 日前可向审核小组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。 

第十三条 在接收申请截止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由审核小组

组长或副组长召集会议（会议须有超过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到场

方可举行）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参会人员进行表决，赞成票

超过到会人员的三分之二为表决通过。 

每次申请后经审核通过的人数大于五人时，审核小组需根据

申请人所得赞成票的多少确定最终审核通过的教职工。 

第十四条 办公室将审核小组的审核意见提交到校长办公会

审议。 

第十五条 经校长办公会审议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

作日。 

第十六条 根据校长办公会纪要，校工会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

财务处负责具体实施。租赁程序见《北京化工大学教职工周转房

管理办法》。 

第六章  监督举报 

    第十七条 申请人对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弄虚作假的，不予审

核通过，并依照学校行政纪律处分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予通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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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。 

第十八条 申请人在使用周转房过程中，发现其申请材料弄

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立即停止租房补贴，周转房立即收回，已发

放的补助款项追回。学校将依照行政纪律处分有关规定予以处

理；情节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，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面积均为建筑面积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审核小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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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北京化工大学特殊困难教职工周转房租住申请表 

姓  名  性  别  

工作单位  出生年月  

工  号  联系电话  

家庭人数  
家庭人均 

月收入/元 
 

申请事由 

（须附相关证明材料）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分工会 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分工会主席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校工会 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校工会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校住房困

难教职工

审核小组

意见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校住房困难教职工审核小组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主动公开    2018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

